
■ 仲裁公告

丁 宇 明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110108196712176362）：

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（以 下 简 称
“本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呼和浩
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
都支行与被申请人常选及你之间关于
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《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
裁决书》（呼仲案字［2023］第 466 号）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，你 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出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，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（联系人：肖政，联系

电话：0471-4614887）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5年2月12日

■ 仲裁公告

李 玉 珍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150223196604250023）：

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（以 下 简 称
“本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东方甘
迪尔蒙古风情园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
间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
呼 仲 案 字［2024］第 343 号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《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 通
知》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，请你方

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提交书面

的 质 证 意 见 。 依 据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自本
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

达 。（联 系 人 ：赵 霞 ，联 系 电 话 ：0471-

4614889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2月 12 日

■ 遗失声明

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

究室改革办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中国

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腾飞

路 支 行 基 本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1 份 ，核 准

号：J1910015065002，声明遗失。

陈 曦 遗 失 户 口 迁 遗 证 。 签 发 日

期：2015 年 8 月 27 日，声明作废。

张悦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在北京火

车 站 将 身 份 证 丢 失 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152123199510030943，特此声明。

呼 和 浩 特 市 华 敖 商 贸 有 限 公 司

（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：91150104MAC-

RXJHP8F ）公 章 、财 务 章 、法 人 章 、开

户许可证、密码纸丢失，开户银行：中

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呼 和 浩 特

爱 民 东 街 支 行 ， 账 号 ：

05505101040009579，声明作废。

2025 年 2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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